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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法 律 年 度 開 啓 典 禮 （2018 年 1 月 8 日） 

香 港 律 師 會 會 長 蘇 紹 聰 致 辭 

 

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、 律 政 司 司 長 、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主 席 、 司 法 機 構 各 成 員 、 

法 律 界 同 業 、 各 位 嘉 賓 、 在 座 各 位 ： 

引 言 

能 再 次 在 法 律 年 度 開 啓 典 禮 向 各 位 致 辭 ， 我 深 感 榮 幸 。 律 師 會 去 年 慶 祝 成 

立 1 1 0 周 年 ， 為 此 律 師 們 在 去 年 都 有 不 同 的 慶 祝 活 動 。 容 我 藉 此 機 會 感 謝 

有 份 參 與 這 些 活 動 的 社 會 各 界 人 士 ， 與 我 們 一 同 慶 祝 此 一 重 要 里 程 碑 ， 並 

向 我 們 致 送 各 樣 禮 物 和 表 達 祝 願 訊 息 。 

律 師 會 是 香 港 歷 史 悠 久 的 專 業 組 織 之 一 ， 為 此 我 們 深 感 榮 幸 。 今 年 已 是 律 

師 會 成 立 的 第 一 百 一 十 一 年 了 ， 在 過 去 的 這 段 時 間 ， 不 同 的 社 會 和 社 群 都 

面 對 不 同 的 轉 變 ， 法 律 界 也 不 例 外 。 我 們 的 前 人 所 作 的 決 定 ， 塑 造 了 這 些 

轉 變 的 演 變 過 程 ， 更 為 我 們 定 下 今 日 的 發 展 方 向 。 

我 們 現 今 身 處 的 時 代 ， 被 各 式 各 樣 的 「 轉 變 」 所 擾 ， 其 頻 密 程 度 ， 其 影 響 之 

深 遠 ， 比 以 前 更 甚 。 所 以 ， 我 以 「 轉 變 」 作 為 今 天 致 辭 的 總 體 主 題 ， 也 許 是 

合 時 。 我 將 主 要 談 到 我 們 作 為 法 律 專 業 與 轉 變 之 間 的 關 係 、 在 現 今 的 處 境 

中 所 謂 「 適 應 轉 變 」 對 法 律 界 是 甚 麼 意 思 ， 以 及 指 出 法 律 界 在 此 不 斷 轉 變 

的 環 境 下 ， 應 如 何 在 可 變 與 不 可 變 的 事 之 間 ， 取 得 平 衡 。 

「 適 應 轉 變 」 是 一 種 思 維 模 式 

翻 閱 律 師 會 會 長 在 過 去 的 法 律 年 度 開 啓 典 禮 的 演 辭 ， 有 以 下 發 現 ： 1997 年 

的 演 辭 ， 描 述 法 律 界 初 期 對 在 法 庭 引 入 法 律 雙 語 化 的 憂 慮 ； 在 二 千 年 代 初 

期 ， 我 們 談 到 不 動 產 交 易 市 場 進 入 飽 和 狀 態 後 ， 應 如 何 擴 闊 業 務 至 不 同 範 

疇 ； 在 進 入 21 世 紀 後 的 演 辭 ， 前 所 未 有 地 強 調 「 滿 足 內 地 需 求 」 和 「 建 立 

內 地 夥 伴 」 的 重 要 。 由 此 可 見 ， 法 律 界 一 直 以 來 ， 都 在 適 應 各 種 轉 變 。 但 一 



 

個 對 香 港 來 說 更 具 體 ， 且 對 這 時 代 的 法 律 專 業 人 士 更 密 切 相 關 的 例 子 ， 可 

見 諸 影 響 法 律 界 不 同 層 面 的 律 師 行 合 併 潮 。 

大 家 都 記 得 ， 在 十 至 十 五 年 前 ， 鑑 於 市 場 需 要 及 客 戶 需 求 的 轉 變 ， 很 多 本 

地 律 師 行 與 其 他 地 區 的 律 師 行 合 併 ， 以 保 持 競 爭 力 。 當 時 ， 很 多 本 地 律 師 

行 都 一 開 始 便 願 意 迎 合 這 些 轉 變 ， 很 快 接 受 與 其 他 律 師 行 合 併 的 做 法 。 不 

過 ， 並 非 所 有 參 與 的 律 師 行 都 可 以 適 應 因 合 併 而 產 生 的 轉 變 ， 令 真 正 的 成 

功 例 子 不 多 。 事 後 回 想 ， 當 中 原 因 是 很 多 這 些 律 師 行 抗 拒 作 出 妥 協 ， 令 雙 

方 僵 持 不 下 ─ ─ 其 中 一 方 拒 絕 改 變 其 固 有 方 向 ， 令 大 家 意 見 相 左 。 

由 此 經 驗 ， 我 們 明 白 到 真 正 的 「 適 應 轉 變 」 ， 並 非 一 開 始 作 出 適 應 便 可 。 所 

缺 乏 的 是 一 種 真 正 願 意 適 應 轉 變 的 心 態 ， 即 一 種 願 意 放 下 舊 有 的 習 慣 和 得 

益 ， 以 求 發 展 更 能 符 合 新 的 需 要 的 新 習 慣 的 心 態 。 

而 這 正 好 是 在 合 併 後 取 得 成 功 的 律 師 行 的 成 功 之 道 。 要 取 得 成 功 ， 本 地 和 

外 地 律 師 行 須 互 諒 互 讓 ， 明 白 大 家 有 甚 麼 共 通 和 一 致 的 利 益 ， 並 抱 持 開 放 

的 心 ， 願 意 為 一 個 更 佳 的 共 同 目 標 作 出 妥 協 。 而 合 併 後 的 目 標 和 得 益 ， 必 

須 對 合 併 雙 方 都 是 一 致 的 。 也 就 是 說 ， 合 併 雙 方 的 律 師 行 都 應 先 拋 開 自 己 

固 有 的 心 態 和 利 益 ， 才 可 發 展 一 個 對 雙 方 都 有 得 益 的 思 維 。 

事 實 上 ， 以 這 種 心 態 處 事 不 單 適 用 於 法 律 界 ， 也 與 整 體 社 會 息 息 相 關 。 同 

樣 地 ， 當 我 們 察 看 香 港 社 會 在 回 歸 至 今 的 轉 變 ， 便 會 發 現 很 多 人 太 傾 向 在 

某 些 事 情 上 只 堅 持 保 護 自 己 的 固 有 利 益 ， 卻 忘 記 其 實 亦 可 以 選 擇 一 個 令 所 

有 人 都 可 得 益 的 結 果 。 在 這 些 情 況 下 ， 我 們 應 謹 記 ， 只 有 當 我 們 願 意 放 下 

自 己 的 固 有 心 態 ， 才 可 以 利 用 新 的 思 維 模 式 處 事 ， 找 出 與 他 人 共 通 的 共 同 

利 益 ， 真 真 正 正 的 「 適 應 轉 變 」 。 

培 養 一 種 擁 抱 科 技 的 態 度 

那 麼 ， 法 律 界 應 以 甚 麼 心 態 ， 預 備 現 今 最 迫 在 眉 睫 的 轉 變 ？ 我 最 近 出 席 的 

法 律 研 討 會 ， 十 居 其 九 都 在 討 論 「 高 科 技 」 和 「 人 工 智 能 」 將 如 何 擾 亂 法 律 

專 業 ， 因 此 ， 我 們 應 準 備 好 的 心 態 ， 可 能 就 是 如 何 擁 抱 這 些 科 技 革 新 。 

在 此 方 面 ， 我 們 見 到 世 界 各 地 有 部 份 的 法 律 界 都 已 採 納 這 心 態 去 接 受 革 

新 。 例 如 ， 有 一 些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律 師 會 已 出 版 詳 盡 藍 圖 ， 規 劃 其 服 務 應 如 

何 吸 納 法 律 科 技 。 有 些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法 律 界 已 經 引 入 不 同 的 人 工 智 能 系 

統 ， 自 動 審 閱 數 以 千 計 的 文 件 ， 以 得 到 理 想 的 結 果 ； 這 令 法 律 執 業 者 更 容 

易 從 不 同 的 文 件 中 尋 找 相 關 的 趨 勢 ， 從 而 節 省 時 間 。 在 一 些 司 法 管 轄 區 ， 

已 可 使 用 預 計 分 析 方 法 ， 在 龐 大 的 數 據 庫 中 ， 從 個 案 行 為 中 辨 認 趨 勢 ， 進 

行 分 析 ； 這 讓 律 師 行 和 法 律 顧 問 在 作 出 決 定 時 更 易 處 理 風 險 。 這 些 嶄 新 項 

目 只 是 科 技 創 新 的 一 部 分 ， 大 家 都 應 讚 賞 ， 因 為 它 們 可 以 加 強 法 律 執 業 者 

的 個 人 技 巧 ， 為 他 們 節 省 時 間 ， 從 而 為 業 界 的 生 態 及 競 爭 力 帶 來 建 設 性 的 

影 響 和 貢 獻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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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這 方 面 ， 香 港 的 法 律 界 仍 須 趕 上 科 技 發 展 的 潮 流 ， 而 香 港 律 師 會 亦 已 開 

始 了 一 些 相 關 工 作 。 

律 師 會 轄 下 的 法 律 科 技 委 員 會 最 近 制 定 了 「 科 技 藍 圖 」 ， 附 有 策 略 性 計 劃 ， 

詳 列 律 師 會 應 如 何 善 用 科 技 ， 協 助 業 界 。 此 委 員 會 探 討 如 何 發 展 流 動 應 用 

程 式 ， 使 律 師 會 會 員 可 與 公 眾 人 士 有 更 好 的 接 觸 ， 並 連 結 法 律 服 務 與 網 上 

付 款 平 台 。 我 們 亦 致 力 探 討 「 數 碼 律 師 事 務 所 」 的 可 行 性 。 整 體 而 言 ， 我 們 

的 目 的 是 鼓 勵 更 多 法 律 界 同 業 提 升 其 科 技 水 平 ， 並 善 用 這 些 新 技 術 提 升 自 

己 的 能 力 ， 務 求 在 工 作 上 精 益 求 精 。 

所 以 ， 律 師 會 認 為 鼓 勵 更 多 會 員 調 整 自 己 的 心 態 ， 擁 抱 法 律 科 技 ， 有 其 迫 

切 性 。 我 們 敦 促 會 員 培 養 開 放 的 心 態 ， 既 接 受 這 些 調 整 所 帶 來 的 好 處 ， 同 

時 應 接 受 舊 有 的 處 事 方 式 在 這 過 程 中 可 被 淘 汰 。 

明 白 科 技 影 響 帶 來 的 後 果 

大 家 都 明 白 科 技 可 為 我 們 節 省 時 間 ， 令 我 們 的 生 活 更 加 方 便 ， 因 為 我 們 可 

以 選 擇 以 更 有 效 率 的 方 式 處 事 。 但 這 只 顯 示 部 分 的 情 況 ， 因 為 擁 抱 科 技 ， 

使 之 正 常 化 ， 亦 可 引 伸 致 其 他 重 要 含 意 。 容 我 向 大 家 進 一 步 解 釋 。 

兼顧多項任務的「一心多用心態」 

我 們 讀 書 時 ， 老 師 教 我 們 應 專 心 做 好 面 前 的 事 。 不 論 在 工 作 或 其 他 場 合 ， 

從 小 我 就 學 要 每 次 專 心 做 好 一 件 事 。 以 前 家 長 和 老 師 會 教 導 ： 「 唔 好 分 心 」 

和 「 做 完 一 樣 到 一 樣 」 ， 這 是 過 往 的 處 事 方 式 ， 毫 無 異 議 ， 但 時 移 勢 易 ， 根 

據 我 的 觀 察 ， 這 種 想 法 可 能 已 經 變 得 不 合 時 宜 ， 取 而 代 之 的 ， 是 同 時 間 處 

理 不 同 事 情 的 做 法 。 

隨 着 科 技 發 展 ， 很 多 人 可 以 在 同 一 時 間 處 理 不 同 事 情 ─ ─ 例 如 在 走 路 時 發 

訊 息 、 駕 車 時 發 訊 息 ， 或 與 人 談 話 時 同 時 收 發 訊 息 。 亦 有 愈 來 愈 多 人 把 能 

夠 同 時 完 成 很 多 事 情 視 之 為 自 己 的 技 能 ， 引 以 為 傲 ─ ─ 很 多 人 會 把 此 「 一 心 

多 用 」 的 「 技 能 」 寫 在 履 歷 表 上 ， 亦 有 一 些 新 畢 業 生 向 我 介 紹 自 己 時 ， 滿 有 

信 心 的 表 示 自 己 有 能 力 同 時 處 理 不 同 工 作 ， 因 為 他 們 認 為 這 是 「 有 效 率 」 

的 處 事 方 式 。 事 實 上 ， 我 認 為 這 趨 勢 已 是 不 可 逆 轉 ， 現 在 反 而 會 有 人 驚 訝 

地 問 ： 難 道 你 不 能 「 一 心 多 用 」 嗎 ？ 

但 若 我 們 退 一 步 ， 細 想 其 背 後 的 含 意 ， 便 會 明 白 ， 所 謂 的 「 一 心 多 用 」 ， 其 

實 即 容 許 自 己 在 做 一 件 事 時 分 心 ， 而 隨 之 而 來 「 有 效 率 」 的 幻 覺 ， 只 不 過 源 

於 我 們 似 乎 可 以 在 同 一 時 間 內 完 成 更 多 的 事 情 ， 但 同 時 我 們 必 然 會 把 注 意 

力 分 散 ， 而 這 就 正 好 證 明 我 們 某 程 度 上 必 然 是 分 了 心 。 不 過 ， 問 問 身 邊 的 

人 ， 便 會 發 覺 這 做 法 已 廣 為 接 受 ， 是 現 代 生 活 的 常 態 ， 更 已 成 為 一 些 專 業 

人 士 的 新 潮 的 「 優 點 」 。 



 

當 然 ， 這 只 是 世 界 潮 流 的 一 個 縮 影 ， 潛 伏 着 一 個 更 大 、 更 複 雜 的 社 會 現 象 

的 表 面 徵 狀 。 這 正 好 顯 示 ， 昨 天 的 「 非 」 可 能 已 成 今 天 的 「 是 」 ， 而 我 們 亦 

漸 漸 把 往 昔 的 價 值 體 系 棄 之 如 敝 屣 。 造 成 今 天 這 個 局 面 ， 是 由 於 在 現 今 社 

會 ， 舊 有 的 價 值 和 行 事 方 式 已 漸 漸 被 一 些 摩 登 誘 惑 ， 例 如 方 便 和 效 率 ， 取 

而 代 之 。 

更 深 入 的 分 析 ， 可 得 出 第 二 個 關 於 取 捨 的 結 論 。 我 認 為 引 入 科 技 ， 有 得 也 

有 失 ， 而 我 們 今 天 所 追 求 的 好 處 ， 取 決 於 我 們 願 意 作 出 的 取 捨 ─ ─ 可 能 是 放 

棄 一 些 傳 統 價 值 ， 以 求 得 到 現 代 人 崇 尚 的 好 處 ， 或 對 法 律 界 來 說 ， 是 容 許 

就 一 些 專 業 價 值 作 出 取 捨 。 

「 優 質 服 務 」 是 法 律 專 業 必 須 堅 守 的 核 心 價 值 

剛 才 的 討 論 ， 讓 我 帶 出 今 天 致 辭 的 主 旨 。 我 想 提 醒 各 位 ， 法 律 專 業 的 一 些 

核 心 價 值 ， 必 須 保 持 ， 不 容 有 失 。 

必 須 維 持 「 優 質 」 專 業 服 務 ， 是 現 今 應 多 加 注 意 的 核 心 價 值 ， 因 為 根 據 個 人 

經 驗 ， 有 時 我 們 會 為 求 看 似 在 工 作 上 「 有 效 率 」 ， 而 在 服 務 水 平 上 作 出 妥 

協 。 一 個 典 型 的 例 子 ， 是 很 多 律 師 會 選 擇 接 受 數 量 超 乎 自 己 可 以 承 受 的 個 

案 ， 令 自 己 看 似 「 有 效 率 」 或 「 善 於 同 時 兼 顧 多 樣 事 情 」 ， 從 而 大 大 增 加 自 

己 的 業 務 和 盈 利 。 但 我 們 往 往 發 現 ， 要 完 成 所 有 個 案 ， 便 得 在 其 他 工 作 方 

面 降 低 某 些 水 平 。 在 這 情 況 下 ， 有 些 律 師 可 能 會 讓 步 ， 容 許 降 低 服 務 水 平 ， 

但 若 我 們 這 樣 做 ， 便 等 同 放 棄 自 己 的 專 業 價 值 ， 以 換 取 更 多 金 錢 。 這 有 違 

我 們 的 專 業 誠 信 ， 不 能 接 受 。 因 為 即 使 現 代 社 會 的 物 質 價 值 ， 誘 使 我 們 作 

出 妥 協 ， 但 持 守 「 優 質 」 服 務 是 我 們 的 專 業 核 心 價 值 ， 不 能 有 所 動 搖 。 

也 許 以 下 一 個 普 羅 市 民 可 以 明 白 的 比 喻 可 有 助 我 解 釋 。 假 設 你 在 網 上 認 識 

了 一 個 人 ， 即 使 你 覺 得 與 他 志 趣 相 投 ， 但 事 實 上 你 們 的 陌 生 程 度 並 不 低 於 

一 個 隨 意 致 電 給 你 的 人 ， 或 一 個 嘗 試 在 街 上 與 你 搭 訕 的 人 。 不 要 胡 亂 與 陌 

生 人 傾 談 的 原 則 仍 然 不 變 。 而 即 使 所 有 的 交 流 都 發 生 在 網 上 ， 而 非 在 街 

上 ， 事 情 的 本 質 依 然 不 變 ： 那 在 網 上 認 識 的 人 依 然 是 一 個 你 從 未 在 現 實 世 

界 見 過 的 人 ， 與 一 個 你 在 街 上 不 會 胡 亂 搭 訕 的 陌 生 人 ， 情 況 相 若 。 

我 們 細 心 一 想 ， 即 使 外 面 世 界 的 價 值 觀 可 以 隨 時 變 更 ， 我 們 的 專 業 核 心 價 

值 都 應 維 持 不 變 ， 道 理 與 上 述 比 喻 相 若 。 在 這 社 會 環 境 下 ， 我 們 身 為 法 律 

專 業 人 士 ， 有 責 任 維 持 我 們 的 專 業 服 務 質 素 ， 而 即 使 社 會 愈 來 愈 崇 尚 方 

便 、 效 率 ， 我 們 更 應 堅 守 這 些 基 本 原 則 ， 並 持 守 自 己 的 信 念 。 我 們 應 提 醒 自 

己 ， 要 更 好 地 服 務 客 戶 ， 不 一 定 與 增 加 收 入 掛 鉤 ， 而 假 如 追 求 處 事 更 有 效 

率 ， 會 令 我 們 的 專 業 服 務 水 平 受 到 削 弱 ， 那 我 們 便 得 放 棄 對 「 效 率 」 的 追 

求 ， 使 我 們 可 維 護 和 保 持 這 些 重 要 的 專 業 價 值 。 

司 法 獨 立 與 法 治 乃 不 容 貶 損 的 核 心 價 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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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 到 此 刻 ， 我 們 只 提 到 ， 提 供 有 質 素 的 法 律 服 務 ， 乃 不 容 改 變 的 專 業 核 心 

價 值 。 但 是 次 演 講 的 主 題 「 在 轉 變 中 抵 禦 轉 變 」 其 實 亦 適 用 於 其 他 核 心 價 

值 。 在 餘 下 的 時 間 ， 我 將 最 後 ， 但 非 最 不 重 要 ， 談 談 法 律 專 業 內 最 根 本 的 核 

心 價 值 ， 即 法 治 與 司 法 獨 立 。 

科 技 的 發 達 ， 再 次 證 明 它 亦 有 能 力 把 維 護 這 些 核 心 價 值 的 工 作 ， 變 得 更 加 

困 難 。 

科 技 容 許 我 們 透 過 社 交 媒 體 的 不 同 平 台 發 表 及 獲 取 意 見 。 我 們 亦 多 樂 意 接 

受 科 技 帶 來 的 便 利 ， 例 如 在 網 誌 、 Facebook 及 Twitter 等 抒 發 感 受 。 此 說 明 為 

何 這 些 意 見 交 換 平 台 、 聊 天 室 及 社 交 媒 體 的 盛 行 ， 能 令 人 相 信 自 己 的 聲 音 

得 到 網 絡 群 體 中 其 他 與 自 己 意 見 相 近 的 支 持 者 的 肯 定 ， 以 至 他 們 敢 於 評 

論 ， 甚 至 挑 戰 法 官 在 已 符 合 法 律 程 序 後 作 出 的 決 定 ， 甚 至 視 之 為 理 所 當 

然 。 

即 使 我 們 必 須 承 認 ， 網 民 亦 享 有 言 論 自 由 ， 亦 有 權 評 論 個 別 案 件 ， 但 與 此 

同 時 ， 我 們 亦 應 尊 重 法 官 享 有 獨 立 並 在 不 受 任 何 人 干 預 下 作 出 裁 決 的 權 

利 。 

這 正 好 顯 示 為 何 在 這 些 時 候 ， 我 們 必 須 謹 慎 地 在 不 同 的 權 利 之 間 取 得 平 

衡 ， 以 確 保 我 們 的 核 心 價 值 和 信 念 ， 不 會 被 淹 沒 在 繁 多 的 未 經 過 濾 及 未 經 

審 查 的 網 絡 評 論 中 。 律 師 會 在 這 方 面 一 直 致 力 捍 衛 這 些 核 心 價 值 。 在 過 去 

一 年 內 ， 律 師 會 曾 兩 度 就 社 會 上 旨 在 攻 擊 及 威 脅 法 治 和 司 法 獨 立 的 不 當 抨 

擊 發 表 公 開 聲 明 。 

話 雖 如 此 ， 我 並 非 建 議 大 家 不 要 使 用 科 技 。 有 時 科 技 與 人 工 智 能 的 普 及 可 

能 令 人 產 生 錯 覺 ， 誤 以 為 所 有 事 情 都 被 翻 天 覆 地 的 改 變 。 但 它 亦 可 以 作 為 

一 個 警 號 ， 提 醒 我 們 法 律 界 內 有 那 些 範 疇 也 許 已 被 影 響 、 取 捨 或 取 代 。 

結 語 

總 括 來 說 ， 我 呼 籲 各 位 法 律 界 人 士 多 留 意 必 須 作 出 的 改 變 與 必 須 緊 守 的 價 

值 之 間 的 角 力 。 在 維 護 我 們 的 專 業 核 心 價 值 時 ， 我 們 需 要 在 生 活 中 多 加 留 

意 ， 以 識 別 可 以 與 不 可 以 改 變 的 事 情 ； 而 正 正 是 我 們 這 種 專 業 態 度 ， 令 我 

們 可 以 分 辨 對 錯 。 對 與 錯 的 定 義 或 會 隨 時 間 演 變 ， 但 我 們 仍 必 須 緊 記 那 些 

是 不 能 及 不 應 改 變 的 原 則 。 

香 港 在 未 來 必 定 會 面 臨 眾 多 轉 變 。 首 當 其 衝 的 ， 是 在 維 護 一 國 的 利 益 ， 而 

同 時 捍 衛 兩 制 時 必 然 繼 續 面 對 的 挑 戰 。 而 全 球 化 現 象 亦 必 然 會 繼 續 為 香 港 

帶 來 更 多 新 機 遇 與 挑 戰 ─ ─ 隨 着 一 帶 一 路 、 大 灣 區 、 與 東 南 亞 國 家 聯 盟 簽 訂 

的 經 貿 協 議 等 社 經 計 劃 的 落 實 ， 必 會 為 香 港 引 進 更 多 人 才 、 商 品 、 生 活 模 

式 及 不 同 文 化 價 值 ， 意 味 著 我 們 將 面 臨 更 多 轉 變 。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大 都 會 及 

自 由 開 放 市 場 ， 無 可 避 免 地 要 承 受 「 屈 從 轉 變 」 的 壓 力 。 



 

因 此 ， 在 一 個 前 所 未 有 地 急 速 的 節 奏 下 ， 社 會 的 既 有 規 範 或 將 變 成 不 當 舉 

止 ， 而 今 天 的 價 值 或 會 變 成 明 天 的 負 累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盼 望 在 另 一 個 110 年 

後 ， 我 們 的 專 業 核 心 價 值 仍 能 保 持 不 變 。 希 臘 哲 學 家 赫 拉 克 利 特 或 者 是 第 

一 位 提 出 「 只 有 改 變 是 永 恆 不 變 」 的 人 ， 且 讓 律 師 會 身 先 士 卒 ， 驗 證 「 專 業 

精 神 」 也 是 永 恆 不 變 的 。 

在 此 ， 讓 我 們 作 為 同 一 個 專 業 的 同 業 ， 攜 手 面 對 來 年 的 改 變 ， 以 及 致 力 調 

整 我 們 的 思 維 ， 明 白 那 些 事 情 可 以 改 變 ， 及 那 些 事 情 不 可 以 改 變 。 感 謝 各 

位 細 心 聆 聽 。 

 


